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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644/2021_2022__E5_B7_A5_

E8_B5_84_E9_9B_86_E4_c37_644861.htm “一旦出现劳资纠纷

，怎么协调？协商不成怎么办？”在昨日的分组审议会议上

，全国人大代表、广东省汽车行业协会会长、广州汽车集团

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曾庆洪表示，很多企业、特别是独资企

业都不知道工资怎么集体协商。他建议相关部门完善工资集

体协商办法。对此，全国人大代表、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欧广

源回应说，省人大准备出台企业工资协商条例，现在已经启

动。 曾庆洪表示，去年，珠三角发生了多家汽车零部件企业

停产事件，造成丰田减产2万多台，损失30多亿元。而停产的

主要原因是劳资纠纷，主要是工资。他举例说，广州去年最

低工资是1100元，今年涨到1300元，但目前最低工资仅为社

会平均工资的22%.按照国际惯例，合理的比例应为40%60%，

他认为，广州的这一比例最好能提高到35%. 针对当前以工资

待遇为主因的劳资矛盾凸显的现状，以及工资集体协商试行

办法在实际操作中遇到的各种问题，曾庆洪建议，首先要明

确工资集体协商的各项依据和原则。 他表示，根据国家现有

试行办法，企业和员工代表每年举行一次协商，但如何进行

协商、协商的依据缺乏可操作性强的标准，所以应该首先明

确工资集体协商的依据，即以上年度CPI变化幅度、行业平均

工资收入、地区最低工资指导线、企业经营业绩等数据，作

为提升或降低工资水平的依据与标准。 其次是明确劳资双方

无法达成共识时的仲裁程序。曾庆洪认为，根据现行法律法

规，劳动争议仲裁依据是劳资双方的劳动合同出现争议时才



可以进行仲裁，这显然不适用于不在劳动合同范畴内的工资

集体协商争议，这就需要对试行办法进行完善，即在工资集

体协商无法达成共识时明确由劳动部门依照上述各项标准进

行协调解决。新闻推荐：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

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